
深工信中小字〔2019〕19号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求深圳市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及行业细分

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各区政府、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市委编办，市发展

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司法局、财政局、住房和建设局、商务局、

市场监管局、统计局，深圳市税务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市政府2019年重点工作，支持一批具有明显行业优势和

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18〕23

号）精神，现将我局起草的《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

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

方案（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征求各单位意见。

一、请各单位对《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

见稿）》、《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方案（征求意见

稿）》条款等内容提出修改意见。

二、除《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十一条所列称号或奖项外，请各单位提供由国家、省、市评选出的

其他重要称号或奖项，及获得称号或奖项的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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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经认定的“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各单位可提供给

予的优惠政策。

请贵单位于2019年 4月 12日前反馈我局。如无意见，也请书

面反馈。

此函。

附件：1.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

2.《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3.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方案（征求意

见稿）

4.《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方案（征求

意见稿）》起草说明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9年 3月 31日

（联系人：王鹏，电话：83569972，邮箱：wangpeng@zxqyj.s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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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以更大力度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精神，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

业发展，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集中力量扶持发展一批具

有明显行业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支持民营企业

做优做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营企业是指在本市依法设立、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注册资本由国内民间资本出资或国内民间资本出资比例

占控股（含相对控股）的企业，以及上述两类企业控股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是指符合我市产业发

展导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具有较高品牌知名度、具

备较好的发展潜力和较高市场占有率、经营业绩佳、创新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管理制度先进的民营企业。

第四条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的认定范围为我市注册运营的规模

以上企业，认定工作不设置企业申报环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和公信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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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业类别、行业分类及名额

第五条 为体现我市产业发展导向，突出重点行业和优势行业，

按照产业类别和细分行业认定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第六条 根据我市现代产业体系特点，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

的产业类别设置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现代服务业。

（三）优势传统产业。

第七条 由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我市产业结构特征、行业

规模以及民营企业分布状况等，对第六条所列三大产业类别进行行

业细分，确定各细分行业的认定名额。其中《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中列为限制发展类和禁止发

展类的行业，在我市竞争优势不明显、发展潜力有限的行业，以及

民营企业分布较少的行业除外。具体行业细分及名额由市中小企业

主管部门征求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意见后报市政府审定，每三年修

订一次。

第八条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名额限定为100家。年营业收

入达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超大型民营企业，作为民营领军骨干标

杆企业，纳入民营领军骨干企业体系，但不占用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既定100家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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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各行业规模数据由市统计局提供，以认定当年的上一

年度统计数据为准。市统计局没有该行业规模数据的，由相关行业

协会提供参考数据。

第三章 认定标准

第十条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的认定方式，包括单项条件认定和

营业收入排名认定两种方式。

第十一条 单项条件认定方式：营业收入排名居所在行业前 20

位的民营企业，若在近三年内获得下列称号或奖项之一，直接依次

认定为所在行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一）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国连锁百强。

（二）拥有经认定并通过年度考核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或者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三）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四）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五）中国质量奖。

（六）深圳市市长质量奖大奖或者特别贡献奖。

第十二条 营业收入排名认定方式：对符合第十一条规定之外

的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排名在市政府审定的细分行业认定名额范围

内的，依次认定为所在行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第十三条 符合第十一条的企业认定优先于符合第十二条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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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意见为

准。年营业收入指标以市统计局提供的年报数据为准。各项称号或

者奖项，由各有关部门提供或由企业提供并经有关部门确认。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五条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的认定程序如下：

（一）行业分类和名额确定。按第七条规定报市政府审定参与

认定的行业及名额。

（二）社会公告。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网站发布认定工作的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三）初步审核。由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第三章认定标准

按规定渠道收集数据和资料，对入围企业进行初步审核并拟定候选

名单。

（四）部门核查。由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将候选企业名单分送

各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必要时可到候选企业现场考察，如确认企业

在认定当期有下列情况之一，不予认定：

1.被市财政部门列入专项资金申报使用失信提示名单，或被相

关部门列入违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

2.3年内存在被处予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等行政

处罚记录的。

3.由于技术或者管理原因发生重大质量、生产安全、环境安全

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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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在进行有可能影响其正常经营活动的重大诉讼或者仲裁

的。

5.其主要财产因债务纠纷已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

6.正在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重大债务裁判的。

（五）社会公示。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将经部门核查的企业名

单在网站上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10日。如发生经核查证实的重大

否定性投诉，则取消该企业的认定资格。

（六）正式认定。经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上报市政府批准即认

定为“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通过政府公报形式正式对外公

布。

第五章 管理扶持

第十六条 经认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是我市各级政府及其

工作部门配置公共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对象，纳入市、区领

导挂点服务企业名录，优先享受相关政策。

第十七条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的认定工作每三年进行一次，经

认定的企业纳入“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库”，由市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实行动态管理，如发现经认定的企业存在第十五条第四款所

列情况之一，取消其资格。

第十八条 提供数据或确认资格的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对其

数据或资格的公正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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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经认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应严格按照政府认定部

门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报送有关统计资料。

第二十条 监察部门对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过程进行全程监

督监察。当事企业如对认定操作过程持有异议，可向监察部门投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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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
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精神，支持一批具有明显行业优势和国际

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做优做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中小企业服务

局）根据我市产业结构和行业特点，结合民营企业发展实际，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问题说

明如下：

一、开展认定工作的必要性

市政府曾于2006年 12月印发《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

暂行办法》，2007年 8月认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为“深

圳市民营领军标杆企业”，认定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106家企业为“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形势下，外

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下行压力有所加

大，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

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增

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我们认为有必要恢复开展民营领军骨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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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定工作，具体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开展认定是总结民营经济发展成果的必要举措。

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一是成长速度快。2018年，民营

经济实现增加值 10603.1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9.58%，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同期深圳 GDP 的 43.77%；深圳民营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2946.3 亿元，同比增长 12.5%。二是创新动力强。全市 73%的授权

发明专利、80%以上的创新载体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1%的中国驰

名商标、93%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96%的广东省名牌产品来

自民营企业。三是领军企业多。我市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

连续12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其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民营

企业连续多年成为我市企业上市的主力军。我市有 26 家企业进入

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有 7家企业进入2018年世界 500强，

其中6家是民营企业。

我市既有像华为、腾讯、比亚迪这些民营大企业，又有一大批

专注于细分市场的高成长优秀企业。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和明显的行业优势，是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优秀代表，

是我市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发展成果的缩影。通过开展民营领军骨

干企业认定工作，将这些民营企业的优秀代表遴选出来，使其成为

我市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名片”，有利于彰显我市民营经济发

展的累累硕果，增强企业家发展信心。

（二）开展认定是实现民营经济更大发展的必要举措。

1.开展认定工作有利于实施民营企业梯度培育。

深圳民营企业量大面广，既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也有“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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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盖地”的小微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服务需求差异巨大，要切实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必须细化政策，对不同群体的企业制定针对性

的扶持政策，实施梯度培育。

针对拥有明显行业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通过认定

100家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推动各部门扶持政策向民营领军骨干企

业倾斜，引导社会各类资源向民营领军骨干企业集中，支持民营企

业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助推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

2.开展认定工作有利于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互为主体，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属于中小

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都属于民营企业。我市中小企业数量

庞大，占企业总数的 99.6%，在推动区域创新、经济发展、吸纳就

业、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扶持大企业发展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是民营企业的优秀代表，大多处于产业链

的高端，拥有较为明显的规模优势、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具有较

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集聚能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通过认定、扶持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有利于强化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对供应链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其更好地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

发展，降低中小企业创新转型成本，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

好格局，助推民营经济产业升级。

（三）开展认定是落实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的必要举措。

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市委常委召开会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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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回信的精神实质，深刻把握“两

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的重要论断，坚定不移推动我市民营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社会营造支持民营企业、服务民营企业、

尊重民营企业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在新时代新

征程实现更大发展。

2018 年 12月 2日，市政府印发《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实现四个千亿、实施四个计划、建立三个

机制、设立两个平台等重磅举措，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建立长效平稳发展机制、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优化

政策执行环境等五个方面，着力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大

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百千万行动计划”是四个计划

之一，指出认定100家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推动成长为中国民营500

强和世界500强企业。

2018年 12月 28日，市政府召开2018 年第 32次党组（扩大）

会议，如桂市长强调，做活民营经济，在落实好“四个千亿”政策

的基础上，培育一批民营领军骨干企业和优质上市企业，通过创造

良好营商环境、稳定企业家信心，促进经济稳健增长。

由此可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已纳入我市重点工作，认定民营

领军骨干企业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必要举措。

二、起草思路

《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是体现我市现代产业发展方向。《办法征求意见稿》设置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势传统产业三个产业类别，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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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构建更

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

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提出的产业发展方向。

二是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办法征求意见稿》认定标准设置

了单项条件认定方式，从专利、技术、质量等指标来衡量，每项指

标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含金量，能体现出企业的综合实力。同时

对每个行业设置名额限定，依据营业收入排名依次认定。单项条件

认定优先于营业收入排名认定，突出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的要求。

经认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是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具有权威性

和代表性。

三是体现认定程序规范透明。《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认定标准

及程序均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认定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网站发布认定工作

的公告，接受社会监督”，“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将经部门核查的企

业名单在网站上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10日”，体现出公开、透明、

规范的特点。

三、主要条款内容说明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六章 22条，分为总则、产业类别、行业

分类及名额、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管理扶持、附则等部分。主要

条款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民营企业的界定

关于民营企业的界定，目前国内尚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解释，

国家统计局也没有民营企业的统计口径。经反复研究，《办法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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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沿用《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暂行办法》中对民营企

业的界定。《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明确，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意见为准。

（二）关于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的界定

《办法征求意见稿》在沿用《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暂

行办法》对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界定的基础之上，根据《办法征求意

见稿》第十二条营业收入排名认定方式，增加“经营业绩佳”的内

容表述；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的要求，增加“创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内容表述，

在细分行业中予以体现。

（三）关于产业类别和行业细分的说明

《办法征求意见稿》采取分类认定的方法，即根据我市产业结

构及细分行业进行分类认定。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五章

第一节“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出“巩固提升战略性

新兴产业支撑作用”、“推进现代服务业高端化发展”、“推动优

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与转移

指导目录（2018年本）》涉及到深圳优先承接发展的产业，包括电

子信息、医药、航空航天、汽车、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制造装备、

新能源等产业。因此，《办法征求意见稿》设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优势传统产业三个产业类别，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我

市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出我市的产业发展

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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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特点，《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规定根据我

市产业结构特征、行业规模以及民营企业分布状况等，对第六条所

列三大产业类别进行行业细分，确定各细分行业的认定名额，根据

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每三年修订一次，报市政府审定。

（四）关于认定标准的说明

《办法征求意见稿》按单项条件认定和营业收入排名认定两种

方式，认定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1.单项条件认定方式

单项条件认定方式，采用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含金量的指标

衡量企业的实力。如中国电子信息百强指标，可衡量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拥有技术

中心、技术奖项、专利奖等指标，用来衡量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核心技术的情况；质量奖项用来衡量企业质量管理的水平，等等。

对营业收入排名居所在行业前20位的民营企业，若在近三年内获得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中的称号或者奖项之一的民营企业，

直接依次认定为所在行业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2.营业收入排名认定方式

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规模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企业经营业绩

的重要依据，世界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具有影响力的企

业排名都是以营业收入作为主要依据。《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二

条规定，对符合第十一条规定之外的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排名在市

政府审定的细分行业认定名额范围内的，依次认定为所在行业的民

营领军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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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项条件认定优先于营业收入排名认定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明确单项条件认定优先于营业收

入排名认定，突出对符合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质量管

理卓越等条件企业的认定。



- 17 -

附件3

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产业结构特征、产业发展导向和民营企业在各行

业的分布等实际情况，制定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方案。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39。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4839.73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52.9%。名额分配共30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计算机制造

行业代码：391

名额：5个

包括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

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其他计算机制造等。

2.通信设备制造

行业代码：392

名额：6个

包括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等。

3.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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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396

名额：5个

包括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等。

4.电子器件制造

行业代码：397

名额：4个

包括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

显示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

器件制造等。

5.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行业代码：398

名额：3个

包括：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电子电路制造、敏感元件及传

感器制造、电声器件及零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他电子元

件制造等。

6.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非专业视听设备

制造等

行业代码：393、394、395等

名额：7个

包括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制

造、专业音响设备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雷达整机及雷达配套产品的制造、电视机制造（3D 电视机、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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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网络及智能电视机、新型数字显示终端等）、音响设备制造

等。

（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65。2018年，该行业增加

值为 815.15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8.9%。名额

分配共7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软件开发

行业代码：651

名额：1个

包括基础软件开发、支撑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其他软件

开发等。

2.集成电路设计

行业代码：652

名额：3个

包括纳米级芯片设计平台（EDA工具）、模拟电路设计、数字电

路设计等。

3.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

行业代码：653

名额：2个

包括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

4.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数字内容服务、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行业代码：654、655、656、65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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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1个

（三）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代码为64。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760.77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8.3%。名额分配共

5个。

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

安全服务等行业。

行业代码：642、643、645、644等。

（四）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代码为38。2018年，该行业增加

值为 404.29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4%。名额

分配共8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行业代码：383

名额：1个

包括光纤制造，电线、电缆制造（铝合金电缆、复合海底电缆、

新型节能导线等特种电缆）等。

2.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行业代码：381、382

名额：2个

包括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动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

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力

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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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池制造

行业代码：384

名额：2个

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池制造、铅蓄电池制造等。

4.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等

行业代码：385、386、387、389

名额：3个

（五）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为34；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

为35。2018 年，两个行业增加值分别为68.35 亿元、255.87 亿元，

合计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5%。名额分配共 11个。

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行业代码：358

名额：2个

包括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

造，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制造，

康复辅具制造，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等（不含眼镜制造）。

2.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行业代码：356

名额：2个

包括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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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3.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

行业代码：3491、3492

名额：2个

4.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行业代码：3493

名额：1个

5.石油钻采、深海石油钻探、橡胶加工、塑料加工、印刷、纺

织等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物料搬运设备制造，泵、

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等通用

设备制造。

行业代码：3512、3513、3522、3523、3542、3551 等；342，

343，344，345等。

名额：4个

（六）医药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行业代码为27。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139.02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名额分配共3个。

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行业代码：276

名额：2个

包括生物药品制造、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

2.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药饮片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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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生产、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等

行业代码：271、272、273、274、277、278等

名额：1个

（七）汽车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行业代码为36。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113.23

亿元，同比增长16.8%，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

名额分配共2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新能源车整车制造

行业代码：3612

名额：1个

2.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行业代码：3670

名额：1个

（八）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代码为29。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89.59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名额 1个。包

括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等新材料制品，行业代码：291、292。

（九）仪器仪表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40。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54.08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0.6%。名额 1个。

包括通用仪器仪表制造（行业代码401）、专用仪器仪表制造（行业

代码402）、光学仪器制造（行业代码 404）。

（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24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行业代码为30。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49.92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0.5%。名额共分配

2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行业代码：3091

名额：1个

包括以炭、石墨材料加工的石墨烯等。

2.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玻璃制造，玻璃制品制造， 玻璃纤

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陶瓷制品制造等涉及绿色低碳产

业、新材料产业的行业。

行业代码：301，302，303，304，305，306，307等

名额：1个

二、现代服务业

（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行业代码为G。2018年，该行业规

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2587.14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

入的23.1%。名额分配共3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货物运输代理

行业代码：54、55、5821

名额：1个

2.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行业代码：59



- 25 -

名额：1个

3.快递服务

行业代码：602

名额：1个

（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行业代码为L。2018年，该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营业收入 1603.01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

14.3%。名额分配共3个。具体细分行业名额如下：

1.供应链管理服务

行业代码：7224

名额：2个

2.法律服务，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等

行业代码：723，7241，728等

名额：1个

（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M。2018年，该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105.42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的9.9%。名额分配共3个。

包括质检技术服务、工业与专业设计及其他专业技术服务、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

行业代码：745、749、75等。

（四）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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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行业代码为K。2018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

收入 836.28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 7.5%。名额

分配共2个。

（五）金融业

金融业，行业代码为J。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3067.21亿元，

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12.7%。名额分配共3个。包括货币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等行业。

（六）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和零售业，行业代码为F。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2508.70

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 10.4%。名额分配共 2个。具体细分行

业名额如下：

1.批发业

行业代码：51

名额：1个

2.零售业

行业代码：52

名额：1个

（七）住宿和餐饮业

住宿和餐饮业，行业代码为H。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419.48

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1.7%。名额分配1个。

三、优势传统产业

（一）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

该行业产值约为1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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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2438

名额：3个

（二）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该行业产值约为680亿元。

行业代码：4030

名额：2个

（三）纺织服装、服饰业

该行业产值约2400 亿元。

行业代码：18

名额：3个

（四）眼镜制造

该行业产值约为136亿元。

行业代码：3587

名额：2个

（五）家具制造业

该行业产值约为3000亿元。

行业代码：21

名额：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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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
行业细分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18〕23号）精神，确保我市

2019年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工作顺利开展，根据《深圳市民营领

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规定，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根据我市产业结构、发展导向及行业特

点，制定了《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行业细分方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称《行业细分方案》）。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起草思路

《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

称《认定办法》）设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势传统

产业三个产业类别。《行业细分方案》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为标准，行业设置上与我市行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

向相符，名额分配相对倾斜于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起草思路具体

如下：

（一）行业分类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标准。

《行业细分方案》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为标准设置行业分类，方案中行业名称、行业代

码都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一致，确保细分行业不重复、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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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认定办法》，各行业规模数据由市统计局提供。《行业细

分方案》的行业名称、行业代码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便

于市统计局按照细分行业提供企业名单，提高可操作性。

（二）行业设置与我市行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相符合。

一是依据我市行业的发展情况设置细分行业。如根据《深圳统

计年鉴》（201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等行业无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烟草制品业，木材加工

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等，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数量较少，分别只有 1 家、1

家、1家、2家。不存在或较少存在大中型企业的行业，未纳入《行

业细分方案》。

二是依据产业导向目录设置细分行业。根据《深圳市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限制发展类产业和禁

止发展类产业未纳入《行业细分方案》。

三是依据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设置细分行业。如 2018 年，我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为 273.81 亿元、125.77 亿元、

53.11亿元，合计占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9%；但

以上三个行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所以未纳入《行业细分方案》。2018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为

139.02亿元、113.23 亿元，占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

别为1.5%、1.2%，虽占比不高，但民营企业分布多，且是我市鼓励

发展的行业，因此纳入《行业细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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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额分配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倾斜。

《行业细分方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

目录（2018年本）》、《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2018〕84号）、《深圳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统计报表制度》等，结合市统计局发布或提供的统计数据，

参考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工业百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

中工业百强的行业信息和数据情况，梳理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发布的 2018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2018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2018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的深圳榜单，将重点行业、关

键领域等纳入《行业细分方案》，并在名额分配上予以倾斜。

二、行业设置及名额分配的基本情况

《行业细分方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势传统

产业进一步细分，并按照行业分配名额。

2018年 3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把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

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构筑产业体系新支

柱。”根据《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听取一季度经济分析时的讲话》（深

办通报〔2018〕第 13期 2018年 4月 28日），市委书记王伟中同志

在会议上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发展潜力所在。”2018年 11

月 2日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市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实施方案》，提出“以创新引领为核心，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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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

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幅提升产业科

技含量，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万亿级和千亿级产业集群，促

进更多优势领域发展壮大并成为支柱产业，持续引领产业升级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通过对《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报表制度》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分类目录的梳理，可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覆盖面广，其中

仅制造业就涉及到18个大类行业，是《行业细分方案》名额分配的

重中之重，拟分配70个名额；现代服务业拟分配17个名额；优势

传统产业拟分配13个名额。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

施方案的通知》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

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产业作为我市的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报表制度》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分类目录，及市统计局提供的2018年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分行业

情况表，综合考虑各行业增加值占比、行业分类、民营企业分布情

况等，选取以下行业并分配名额。

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行业

包括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器

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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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设备制造、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等行业。该行业涉及了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数字经济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绿色低碳产

业，其中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主，涵盖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5G移动通信、柔性电子、新型显示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4839.73亿元，占全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52.9%。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共70个名额计算，结合该行业分

类情况和关键领域情况，共分配30个名额。

其中，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

器件制造，名额分别为5个、6个、5个、4个；电子元件及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3个名额；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等行业7个名额。

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行业

包括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

务、运行维护服务等行业。该行业涉及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

字经济产业，涵盖了物联网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815.15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8.9%。参考增加值占比情况，分配7个名额。其中，

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分别分

配1个、3个、2个，运行维护服务等行业1个名额。

3.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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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

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

安全服务等行业。该行业涉及该行业涉及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数字经济产业，涵盖了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760.77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8.3%。参考增加值占比情况，分配5个名额。

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行业

包括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电机制造，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制造，电池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等

行业。该行业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绿色

低碳产业等，涵盖了智能装备、氢燃料电池、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404.29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4.4%。因该行业涉及的细分行业较多，拟增加名额至

8个。其中，光纤制造所在的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行

业，分配1个名额；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分配2个

名额；电池制造分配2个名额；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

造等行业分配3个名额。

5.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1）行业

包括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不含眼镜制造），电子和电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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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专用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

造装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金

属加工机械制造等行业。该行业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也涉及

到绿色低碳、海洋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

医药产业等，涵盖智能装备、增材制造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 年通用设备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共 324.22

亿元，合计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5%。因涉及细分行

业多，特别是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涉及的细分行业较多，所以拟增

加名额至11个。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是生物医药产业的

重要行业，分配2个名额；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是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的重要行业，分配2个名额；工业机器人制造和特殊作

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制造，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关键领域，

分别分配 2个、1个名额；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橡胶加工专用

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行业共分配4个名额。

6.医药制造业

（1）行业

包括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

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药

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制造等行业。该行业涉及生物医药产业，涵盖生

物医药等优势领域。

（2）名额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139.02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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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的比重为1.5%。该行业是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行业，拟增加名

额至3个。其中，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包括生物药品制造、基因工程

药物等，分配2个名额；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中药饮片加工等行业分配1个名额。

7.汽车制造业

（1）行业

包括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等行业。该行

业涉及绿色低碳产业、新材料产业，涵盖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为 113.23 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1.2%。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各分配1个名额。

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行业

包括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等行业，涉及新材料产业。

（2）名额

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89.59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的比重为1%，分配 1个名额。

9.仪器仪表制造业

（1）行业

包括通用仪器仪表制造、专用仪器仪表制造、光学仪器制造等

行业，涉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涵盖科学仪器、工业自动化仪表及系统、电子测量和电工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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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仪表等高精尖产品。

（2）名额

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54.08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的比重为0.6%。分配 1个名额。

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行业

包括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玻璃制造、玻璃制品制造等行业。

该行业涉及绿色低碳产业、新材料产业，涵盖了石墨烯等关键领域。

（2）名额

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为49.92亿元，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的比重为0.5%。分配2个名额。其中，石墨烯所在的石墨及碳素

制品制造行业，分配1个名额；玻璃制造等行业分配1个名额。

（二）现代服务业

根据市统计局提供的 2018 年我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分行业情况

表，结合民营企业的分布和发展情况，按照营业收入情况，选取了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房地产业。

根据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2508.7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3067.21 亿元，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19.48 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0.4%、12.7%、

1.7%。根据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将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住宿

和餐饮业也纳入《行业细分方案》。

综合考虑各行业增加值或营业收入占比情况、行业分类、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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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布情况等，对以上各行业进行名额分配。

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18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2587.14 亿元，占全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 23.1%。共分配 3个名额。其中道路运

输业、水上运输业、货物运输代理分配1个名额，装卸搬运和仓储

业、快递服务各分配1个名额。

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018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03.01 亿元，占全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14.3%。共分配3个名额。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

提升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商贸会展服

务业高端化发展。拟对法律服务、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会议展览

及相关服务等分配1个名额。

根据我市民营企业发展现状，拟对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分配 2

个名额。

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18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105.42 亿元，占全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9.9%。共分配3个名额。包括质检技术

服务、工业与专业设计及其他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业等行业。

4.房地产业

2018 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836.28 亿元，占全市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7.5%。结合我市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分



- 38 -

配2个名额。

5.金融业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 3067.21 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

12.7%。共分配 3个名额。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

业等行业。

6.批发和零售业

2018 年，该行业增加值 2508.70 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

10.4%。共分配2个名额，其中批发业、零售业各分配1个。

7.住宿和餐饮业

2018年，该行业增加值419.48亿元，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1.7%。

分配1个名额。

（三）优势传统产业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推动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黄金珠宝、钟表、服装、眼镜、家

具等行业为重点，实现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化。通过与《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比对，《行业细分方案》对应设

置了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纺织服装服

饰业、眼镜制造、家具制造业等行业。

根据我市各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参考各行业产值情况分配名

额。纺织服装、服饰业产值约2400亿元，家具制造业产值约3000

亿元，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业产值约1500亿元，各分配3个名

额；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产值约680亿元，眼镜制造业产值约 136

亿元，各分配2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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